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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 OFDI激励措施的国际框架？* 

 

Karl P. Sauvant和 Clémence Boullanger** 

 

2017年，所有发达国家和约 140个新兴市场公布了其对外直接投资（OFDI）存量

情况。值得关注的问题是，母国政府应该采取哪些政策措施来支持其在海外投资的公

司。由于 OFDI可能会通过改善公司进入市场或获取资源的渠道使本国经济受益，因此

关键在于如何提高其国际竞争力并使母国受益。 

所有发达国家均以各种方式支持其对外投资者，如给予母国公司特定的优势。1 但

是，大多数新兴市场还没有这样做。为避免本国公司处于竞争劣势地位，新兴市场面

临着采取相关政策措施的挑战。这将导致 OFDI激励竞争不断升级（类似于吸引 FDI的

“竞标战争”），最终不利于任何国家。 

在 OFDI刺激措施中，问题最突出的是财政和金融措施，包括如政府补贴、贷款、

财务担保和特定的免税等，这些政策措施导致了以下几个问题。 

 OFDI 激励竞争不断升级，导致公共资金分配不当和浪费性的“以邻为壑”政策。

对于资源有限的国家而言尤其具有挑战性。 

 特定公司的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并不总会给母国带来积极影响。例如，跨国

公司可能不会汇回收益。实际上，跨国公司越是通过 OFDI进行国际化，公司的

全球利益与母国的国家利益重叠的可能性就越小。 

 存在政策滥用的可能性。由于“国内”公司的定义并不总是很清晰，跨国公司可

能会参与“被激励的 OFDI”。2一些国家的 OFDI激励政策可能被滥用，使母国无

法获得理想的 OFDI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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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DI 激励措施会影响竞争中性，不利于提升公司之间的公平竞争环境。对竞争

中性的担忧主要由国有企业（SOE）引起——国有企业相比私营企业具有各种

优势——但 OFDI激励措施也开始引发这种担忧。确实，各国政府在采取措施支

持其公司国际化时扭曲了世界 FDI 市场的竞争，使本国公司相比那些未获得相

同国家援助的公司更具优势。 

对于以上问题，存在两种互补的解决方案： 

 支持对外投资者的政府至少应重点援助那些直接有利于国内经济发展的项目

（例如中国的做法）。 

 应该启动对 OFDI激励措施的国际框架的讨论。由于 OFDI激励措施是单方面应

用的，因此只有多边（或区域）协定才能防止各国政府在 OFDI激励措施上的竞

争。 

鉴于过去未能达成限制吸引 FDI激励竞争的国际协议，达成 OFDI激励相关协议任

重道远。但是，以下三点考虑利于推动协议进展： 

 由于大多数政府仍未对国内对外投资者提供激励措施，达成该协议对这些政府

有利，可以避免其必须参加代价高昂的激励竞争。 

 各国政府愈发认识到吸引 FDI的激励竞争的浪费效应。对 OFDI的激励措施也存

在相同的问题。欧盟委员会已开始就国家援助规则和竞争扭曲问题采取行动。3  

 各国政府开始处理协定中的与竞争中立和国有企业有关的问题，例如《全面与

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第 17章。 

限制 OFDI激励措施的讨论可以由世界投资促进机构协会（与一些支持国）发起，

其成员国可能对此感兴趣。 

OFDI 激励措施的国际框架可以效仿 WTO 的《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其中将

补贴分为禁止性补贴、可诉补贴和不可诉补贴。4  制定国际框架，首先需要提高政策透

明度，最终要限制最有害的激励措施，首当其冲的是财政激励措施。但是，例外情况

可能包括鼓励流向最不发达国家的 FDI、可持续的 FDI和中小企业 OFDI的激励措施。 

该框架可以为仍处于 OFDI自由化进程中的新兴市场提供渐进的方法，利于这些经

济体的国内对外投资者赶上发达国家的竞争对手，这些发达国家企业进行 OFDI时通常

会从母国激励措施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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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及时采取多边或区域协定，最终所有政府都会参与 OFDI激励竞争，以免

其公司面临竞争劣势。这将导致各国采取代价高昂的措施，却不一定会使国内发展受

益，最终错失良机。 

(南开大学国经所陈江滢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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